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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发改价管字〔2024〕1 号

关于规范南昌市供水延伸服务收费
项目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发改委、开发区经发局、湾里管理局经发办，各供水

经营企业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供水延伸服务收费项目，根据《国务院办

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

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0〕

129 号）、《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取消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

业收费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赣发改价格〔2021〕143 号）等文件要

求，现就规范我市供水延伸服务收费项目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清理规范应要求提供的服务收费项目

以“立项从严，设项从简”为原则，我市供水经营企业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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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要求提供的供水延伸服务收费项目及对应服务内容，允许收取

合理费用，实行明码标价。

供水延伸服务收费项目包含：计量设备检定、校准，计量设

备安装、拆除及维护等服务，管道探漏修漏，管道及配套供水设

施检查、维修，供水设施建设改造服务，水质检验及技术相关服

务等。供水经营企业应制定《供水延伸服务收费目录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目录》”），并严格对照《目录》清理规范服务收费项目，与目

录内容不符的服务项目，不得收费或变相收费。

严禁供水经营企业及其所属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收取接水

费、增容费、报装费等类似名目开户费用，以及开关闸费、竣工

核验费、竣工导线测量费、管线探测费、勾头费。

二、明晰服务项目收费对象

供水延伸服务项目对象为相应的委托人，即若由终端用户、

物业管理公司、开发商及其他委托人，委托供水经营企业及相关

单位提供供水延伸服务的，则收费对象为相应的委托人。

三、合理制定服务项目收费标准

根据《江西省定价目录（2022）年版》，供水延伸服务收费未

纳入政府定价范围，由经营企业自主制定，并通过市场竞争形成。

供水经营企业及相关单位应综合考虑选用材料，实施难度等因素，

进一步制定《目录》各项目具体收费标准，及时公示收费目录清

单、收费标准，确保价格公开透明，不得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。

四、维护供水工程建设的市场秩序



3

供水经营企业及相关单位应在用户申请供水过程中明确，用

户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负责实施供水工程建设，供水经

营企业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经营范围内工程建设业务，不

得指定利益相关方从事供水工程建设，妨碍市场公平竞争。如用

户委托供水经营企业实施供水工程建设，鼓励供水经营企业在规

范服务项目收费的基础上，按包干模式提供供水工程建设服务，

工程包含的具体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。

五、规范用户违约产生的服务收费

完善供水合同签订工作，进一步细化明确双方权责。因用户

违约而产生的停供、复供服务项目与损耗水量，以签订供水合同

方式确定具体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，不列入《目录》。

六、实施时间

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
南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1 月 2 日

南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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